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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09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16-040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四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马岭金矿”）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安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3,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本次董事局会议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 6 人。董事郭朝辉

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林潭素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投票权。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经过股东大会或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古马岭金矿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 

2、成立日期：2008 年 8 月 7 日 

3、注册地址：集安市大路镇古马岭村 

4、法定代表人：周卫国 

5、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00 万元 

6、经营范围：黄金开采：黄金矿产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古马岭金矿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6 年 4 月 30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47,746.25 51,678.24 
负债总额 32,384.81 35,945.41 
净资产 15,361.44 15,732.83 

 2015 年 1－4 月 201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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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16.22 - 
利润总额 -371.39 -589.13 
净利润 -371.39 -589.13 

本公司持有古马岭金矿 68%的股权，自然人孙连仁持有古马岭金矿 32％的股权，

该股东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确保集安市古马岭金矿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集安支行申请

的人民币 3,5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的履行，本公司同意为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 

 

四、董事局意见 

本公司董事局认为： 

古马岭金矿申请流动资金贷款主要用于偿还即将到期的银行贷款，属于正常经

营的资金需求。本次担保符合公司的利益，不会损害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同意

本公司为古马岭金矿提供担保。 

古马岭金矿的另一自然人股东孙连仁同意按本次担保金额的 32％（即 1,120 万

元）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并为本次担保承担相应连带责任。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6 年 6 月 6 日，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2,180 万元，占 2015 年末经审

计净资产的 9.43%，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42,180 万元，逾期担保余额为零。

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四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一六年六月七日       


